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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實施計畫 

 
一、 目的： 

為提高本校學生對數理科與資訊科問題之研究興趣，藉由同學間之觀摩，激發其思考能力，並

儲備相關競賽之人才，以期為校爭光。 

 

二、 參加對象： 

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每人最多只可報名二科，數學科、資訊科全校學生皆

可報名。數理班與科學班學生每人至少選擇一科參加。 

 

三、 競賽科目、時間與範圍： 

科目 初試競賽時間 命題範圍 

數學科 9 月 6 日(五)13:00~15:00 
高中課程、分區與全國

數學競試內容 

物理科 9 月 10 日(二)14:00~16:00 
高中物理之「力學」與

「熱學」 

化學科   9 月 11 日(三) 9:00~12:00 高中課程範圍 

生物科 9 月 12 日(四)14:00~16:00 高中課程範圍 

地球科學科 9 月 20 日(五)13:20~14:40 高中地球科學課程範圍 

資訊科   9 月 10 日(二)8:10~12:00 

以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現行課程綱要範圍為原

則，以評測參加者潛能 

 

四、 競賽地點：(一)數學科、自然科於考試前 24 小時公佈於建中首頁最新消息。 

(二)資訊科於資源大樓三樓電腦教室。 

 

五、 競賽方式： 

(一) 數學科、自然學科為筆試或含實驗操作。 

(二) 資訊科為程式設計實地測試，佔總成績之 100% 

(三) 參賽學生考試開始 15 分鐘後不得進場，考試未滿 40 分鐘不得離場。 

(四) 競賽視同考試，應注意事項，同本校考試規則。 

(五) 多科報名的同學，若有二科以上同時進入複賽且複賽時間衝突，請擇一參加；參加臺北市能

力競賽時亦同。 

六、 報名方式及截止日期： 

同學自由報名參加，數學科、自然科請於 9 月 2 日（星期一）13:00 時以前，資訊科請於 9 月 3

日（星期二）13:00 時以前，至學校首頁上網進行報名(學藝競賽內)，逾期不受理。報名參賽學

生視為同意本校將本競賽獲獎等相關資料(班級、座號、姓名全名等)，彙整為內部資料。若須登

載於公開網站，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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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命題與評審：由各科教學研究會主席，聘請該科教師組成命題及評審委員會，進行命題與評定

成績，評定結果錄取若干名參加集訓，集訓後擇優組隊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學科能力競賽。 

 

八、 獎勵：依據各科競賽實施要點辦理，如未註明則以每年級擇優約取 20 名優勝者發給獎狀。 

 

九、 附則：  

(一) 參加競賽之學生，於簽到後統一由設備組請公假。 

(二) 獲獎科目超過一科時，除資訊科外，僅能擇一科目（含數學科）參加校隊集訓。 

 

十、 本計畫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數學能力競賽實施計畫 

 

壹、 目的：為提高本校學生對數學問題之研究興趣，激發學生思考能力，

並儲備數學競賽之人才。 

 

貳、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學生皆可自由報名參加，惟必須上網完成報名程

序。 

 

參、 競賽方式： 

(1). 分成初賽、複賽、集訓與模擬測驗，初賽表現優異者可參加複賽，

根據初賽與複賽成績，選出若干名表現優異的學生參加集訓與模

擬測驗，再從中選出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數學能力競賽的學生。 

(2). 初賽採本校全體學生自由報名方式，請同學於 9 月 2 日（星期一）

13:00 以前，至學校首頁上網進行報名（學藝競賽內），逾期不受

理。設備組於 9 月 6 日（星期五）13:00 以前將報名結果及試場

公告在學校網頁（學藝競賽內）。 

(3). 各階段考試均採用筆試，題型可能有填充題、計算證明題，範圍

以高中課程、分區與全國數學競試內容為主。 

(4). 競賽視同考試，注意事項同本校考試規則。 

 

肆、 競賽時間、地點： 

(1). 初賽： 

a. 時間：9 月 6 日（星期五）13:00～15:00 

（預定考試時間為 13:10～14:50，測驗 100 分鐘）。 

b. 地點：依設備組公告。 

(2). 複賽： 

a. 時間：9 月 13 日（星期五）09:10～12:00 

（預定考試時間為 09:20～11:50，測驗 150 分鐘）。 

b. 地點：依設備組公告。 

(3). 集訓與模擬測驗： 

時間與地點待確定後另行通知。 

伍、 命題與評審： 

由數學科教學研究會主席，聘請數學科教師組成委員會擔任命題與評

審工作。 

陸、 獎勵： 

高一、高二、高三依據各階段考試成績，每一年級擇優若干名優勝者，

頒發獎狀。 

柒、 本要點經  校長核可後實施。 



校內數學競賽初賽通知 

壹、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學生皆可自由報名參加，惟必須上網完

成報名程序。 

貳、 初賽時間：9 月 6 日（星期五）13:00～15:00 

（預定考試時間為 13:10～14:50，測驗 100 分鐘）。 

參、 初賽地點：報名截止後會在學校網頁上公告。 

肆、 考試說明： 

1. 分成初賽、複賽、集訓與模擬測驗，初賽表現優異者可參加複

賽，根據初賽與複賽成績，選出若干名表現優異的學生參加集

訓與模擬測驗，再從中選出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數學能力競賽

的學生。 

2. 初賽採本校全體學生自由報名方式，請同學於 9 月 2 日（星期

一）13:00 以前，至學校首頁上網進行報名（學藝競賽內），逾

期不受理。設備組於 9 月 6 日（星期五）13:00 以前將報名結果

及試場公告在學校網頁（學藝競賽內）。 

3. 報名截止時間：9 月 2 日（星期一）13:00。 

4. 經數學科教學研究會決議，校內數學競賽初賽採自由報名，高

一、高二、高三有意願參加的同學都必須上網完成初賽報名程

序，才可以參加 9 月 6 日（星期五）13:00～15:00 的初賽。初

賽採用筆試，題型可能有填充題、計算證明題，範圍以高中課

程、分區與全國數學競試內容為主。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物理能力競賽實施要點 

壹、目的：為激發本校學生研究物理問題之興趣，提高學生思考能力，並儲備物

理競賽之人才。 

貳、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參、競賽方式： 

一、本競賽分初賽與複賽兩階段進行；考試皆不得使用電子計算器，試場備

有計算用紙供考生使用。 

二、初賽考試由全體報名同學參加，範圍為高中物理之「力學」與「熱學」

兩大領域，採用選擇題筆試，請自備 2B 鉛筆作答。依初賽結果擇優錄

取實際成績前約 60 名（不分年級），參加複賽考試。 

三、複賽考試範圍為高中物理全部（近代物理除外），題目型態為計算題。

複選結果依複賽成績擇優錄取約 12 名參加培訓。 

四、培訓期間進行三次筆試及乙次實驗操作考，培訓結束時依複賽考試成績

（20%）及培訓成績（80%），選出 7 位正取、5 位備取，代表本校參加

臺北市物理能力競賽(名額依北市賽辦法為準)。如遇正取選手無法參賽

時，由備取依序遞補。 

肆、競賽時間、地點： 

一、初賽時間：9 月 10 日（二）14:00～16:00； 

初賽地點：於考試 24 小時以前公佈於建中首頁(學藝競賽內)。 

二、複賽時間：9 月 18 日（三）13:00～16:00； 

複賽地點：於考試 24 小時以前公佈於建中首頁(學藝競賽內)。 

伍、報名方式： 

同學自由報名參加，請各班同學於 9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13:00 時以前，

至學校首頁上網進行報名(學藝競賽內)，逾期不受理。 

陸、命題與評審： 

由本校物理科教學研究會主席，聘請本校物理教師組成命題及評審委員。 

柒、獎勵： 

初選結果取三年級約 25-35 名、二年級約 15-25 名、一年級約 5-10 名擇優頒

發獎狀乙張。進入複選同學一律給獎，不受上述名額限制。 

捌、本要點經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 北 市 立 建 國 高 級 中 學 1 1 3 學 年 度 化 學 能 力 競 賽 實 施 要 點 

壹、目的：為激發本校學生研究化學問題之興趣，提高學生思考能力，並儲備化

學競賽人才。 

貳、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參、競賽方式 

 

 

 

 

 

一、 考試範圍：初賽、複賽為高中課程範圍。 

二、 校隊選拔依照下列方式計算成績，擇優錄取 7 人，另備取 2-5 人，代表

本校參加臺北市化學能力競賽(名額依北市賽辦法為準)。 

三、 校隊選拔計算成績方式： 

    初賽由筆試一成績取至多 24 人 

    決賽總成績=筆試一×30% + 筆試二×40% + 實驗操作×30% 

四、 筆試請自備 2B 鉛筆與黑色或藍色原子筆作答，不得使用計算機與手機。 

五、 選拔日期若有異動，以學校公布時間為準。 

肆、競賽時間地點 

一、 初賽： 

日期：9 月 11（三）9:00～12:00 

地點與時間：考試 24 小時前公佈於建中首頁。 

二、 複賽：9 月 24 日（二）9:00～16:00 

     地點：考試時間 24 小時以前公佈於建中首頁。 

伍、報名方式： 

同學自由報名參加，請各班同學根據學校首頁公告方式進行報名，逾期不受

理。 

陸、命題與評審： 

由本校化學科教學研究會主席，聘請本校化學教師組成命題及評審委員。 

柒、獎勵、義務與其它： 

一、 依初賽與複賽結果擇優取若干名頒發獎狀乙張。 

二、 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化學能力競賽者，必須全程參加集訓。 

三、 獲得北市能力競賽一、二等獎者，應代表北市及學校參加全國能力賽，

不得放棄。 

四、 如有特殊情事(含因故不能參加初、複賽)或突發狀況，由本科開會決議。 

捌、本要點經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報名學生 
9 月 11 日初賽

（至多取 24 人）

（筆試一）

9 月 24 日複賽 

（取 7 人，備 2-5 人）

（筆試二） 

+（實驗操作）

校隊集訓 

（9~12 人）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生物能力競賽實施要點 

一、目的：激發學生研究生物學興趣，提高學生思考能力，儲備生物科競賽人才 

二、競賽方式：分初賽與複賽兩階段進行 

 初賽 複賽 

參賽者 本校學生自願報名者 初賽前 30~35 名 

競賽範圍 高中課程範圍 同左 

競賽題型 
筆試：含選擇題（自備 2B 鉛筆）

及非選擇題 
筆試與實驗操作 

競賽結果 

擇優錄取前 30～35 名參加複賽

賽前培訓 

※培訓課程無故缺席者，即取消

複賽參賽資格 

錄取正取選手 7 位(依北市賽辦法而

定)，備取 2~5 位，代表本校參加台北

市能力競賽 

※正取選手無法參賽時，由備取選手依

序遞補 

三、競賽時間、地點： 

1.初賽：113 年 9 月 12 日（四）14:00～16:00 

地點考試時間 24 小時以前公佈於建中首頁(學藝競賽內)。 

2.複賽：113 年 10 月 1 日（二）13:00～18:00 

地點考試時間 24 小時以前公佈於建中首頁(學藝競賽內)。 

四、報名方式： 

同學自由報名參加，請各班同學於 9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13:00 時以前，至學校首頁上網進行

報名(學藝競賽內)，逾期不受理。 

五、命題與評審：本校生物科教師 

六、獎勵： 

1. 參賽同學擇優頒發奬狀乙張。 

2. 初賽擇優錄取前 30～35 名同學參與複賽賽前培訓，完成培訓者方可參與複賽。 

3. 競賽總成績前 7 名為校隊正取選手，第 8～12 名為校隊備取選手。 

七、本要點經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地球科學能力競賽實施要點 

一、目的：激發學生研究地球科學興趣，提高學生思考能力，儲備競賽人才。 

二、競賽方式：分初賽與複賽兩階段進行，考試皆不得使用電子計算機， 

三、報名資格： 

（一）符合本校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實施計畫所列資格者。 

（二）本校學生曾獲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國家代表隊選拔營結訓前 50% 

資格者，得不參加校內甄選，於報名截止日前填具附件切結書向設

備組提出申請，審核通過可逕獲推薦參加臺北市能力競賽（佔本校

可推薦名額）。 

四、競賽時程及說明 

報名 公告日起至 

9 月 2 日（一） 

下午 1 時截止 

同學自行至學校首頁（學藝競賽內）上網

進行報名，逾期不受理。 

初賽 9 月 20 日（五） 

13:20~14:40 

1. 題型：筆試，含選擇題及非選擇題（請

自備 2B 鉛筆） 

2. 範圍：高中地球科學課程 

3. 擇優錄取前 30 名參加培訓（同分時增

額錄取）；若初賽報名人數未達 30 名，

則不辦理初賽，逕行進入培訓階段。 

複賽 10 月 3 日（四） 

13:20~14:40 

1. 題型：筆試，非選擇題 

2. 範圍：高中地球科學課程 

3. 擇優錄取正取選手 7 位（含報名資格

（二）學生），備取至多 7 位，代表本

校參加臺北市能力競賽（名額依北市賽

辦法為準，正取選手無法參賽時，由備

取依序遞補） 

  備註：考試地點於考試前一日下午 5 時前公佈於建中首頁（學藝競賽內）。 

六、命題與評審：本校地球科學科教師擔任命題委員 

七、獎勵：複賽前 20 名，各頒發獎狀乙幀。 

八、本要點經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地球科學能力競賽 切結書 

 
 

本人      （   年   班）以 2023╱2024 年

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國家代表隊選拔營結訓前 50%資格申請成為

本學年度地球科學能力競賽校隊選手，同時放棄數學、物理、化

學、生物等科目能力競賽之校內報名、甄選及選手等資格及權利，

特此切結為憑。 

 
 
 
立書人（簽章）： 
 
立書人監護人（簽章）： 

立書人監護人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113 年    月    日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資訊能力競賽實施要點 

一、 目的：為激發學生運用資訊解決問題的興趣，提高學生資訊及邏輯思考能力，並儲備

資訊科競賽人才。 

二、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三、 報名方式：同學自由報名參加，請各班同學於 09 月 03 日（星期二）下午 13:00 以前，

至學校首頁上網進行報名，逾期不受理。 

四、 競賽範圍：以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現行課程綱要範圍為原則，以評測參加者潛能。 

五、 競賽時間：09 月 10 日(二)  08:10 ~ 12:00 

1. 報到時間：08:10 ~ 08:20 

2. 競賽說明：08:20 ~ 08:40 

3. 程式設計實地測試：08:40 ~ 12:00 

4. 程式設計實地測試題目講解：13:00 ~ 16:00，同學可自行決定是否參加，不參加同學

請回原班上課，參與者並完成簽到退者核實給予公假時數。 

六、 競賽地點：資源大樓三樓電腦教室。 

七、 命題與評審：由本校資訊科教學研究會主席，聘請本校資訊教師命題及相關專業人士

擔任命題及評審委員。 

八、 競賽方式：程式設計實地測試：佔總成績之 100% 

1. 解題語言：以 C++（包括 C）程式語言為限，競賽用的程式開發工具由學校提供，不

開放參賽學生自行安裝軟體。 

2. 作業系統： Windows10、Windows11。 

3. 硬體設備由學校提供，不得使用參賽選手所攜帶之電腦。 

九、 注意事項： 

1. 程式設計實地測試時，僅可攜帶文具及紙本式相關資料，禁止攜帶手機及使用無線網

路等通訊設備。 

2. 競賽結果若遇總分同分時，將依下列項目依序比較，直到區分出名次為止 

(1) 得滿分的題數較多者優先 

(2) 首次達到最後總分時的總送審次數較少者優先 

(3) 首次達到最後總分時的送審時間點較早者優先 

十、 校隊選拔：依據競賽成績，具培訓資格之同學始得參加，10 月 01 日於資源大樓三樓電

腦教室進行。 

報名參加 
09 月 10 日 

競賽 

（程式設計實地測試） 

選出 15~25 名

學生參加培訓 
10 月 01 日

校隊選拔 
校隊集訓 



十一、 獎勵、義務與其它： 

1. 競賽結果擇優選出 15~25 名，頒發獎狀乙張。 

2. 選出之選手需參加校內培訓，具培訓資格之同學始得參加校隊選拔。 

3. 校隊正取人數依據本年度臺北市資訊能力競賽規定辦理，另備取 2 名，若正取代表放

棄參賽時，依序遞補之。 

4. 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資訊能力競賽者，必須全程參加校隊集訓。 

5. 獲得北市能力競賽一、二等獎者，應代表北市及學校參加全國能力競賽，不得放棄。 

十二、 本要點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